
粵 港 保 護 知 識 產 權 合 作 專 責 小 組 第 九 次 會 議  

 

粵 港 知 識 產 權 交 流 合 作 的 進 展  

1. 簽 署《 2009 年 至 2010 年 粵 港 知 識 產 權 合 作 協 議 》和《 粵 港 合 作 框 架 協

議 》  

2009 年 8 月 19 日，粵 港 合 作 聯 席 會 議 第 十 二 次 會 議 後，粵 港 雙 方 共 同

簽 署 《 2009 年 至 2010 年 粵 港 知 識 產 權 合 作 協 議 》。 協 議 內 所 有 合 作 項

目 現 已 全 部 完 成 。  

經 過 雙 方 共 同 努 力，粵 港 知 識 產 權 合 作 已 納 入《 粵 港 合 作 框 架 協 議 》，

作 爲 獨 立 的 一 項 合 作 內 容 。 該 協 議 由 廣 東 省 人 民 政 府 和 香 港 特 別 行 政

區 政 府 於 2010 年 4 月 7 日 在 北 京 簽 署 。  

2. 在 港 合 辦 「 內 地 專 利 法 修 改 與 實 施 」 研 討 會  

爲 深 化 粵 港 兩 地 知 識 產 權 業 界 、 企 業 、 科 研 機 構 和 學 界 等 對 《 中 華 人

民 共 和 國 專 利 法 》 第 三 次 修 改 的 了 解 ， 廣 東 省 知 識 產 權 局 與 香 港 知 識

產 權 署 於 2010 年 3 月 在 香 港 合 辦 「 內 地 專 利 法 修 改 與 實 施 」 研 討 會 。

國 家 知 識 產 權 局 條 法 司 尹 新 天 司 長 親 臨 指 導 ， 並 對 專 利 制 度 的 建 立 與

發 展 和 中 國 專 利 法 的 主 要 修 改 內 容 等 題 目 進 行 深 入 講 解 。 廣 東 省 知 識

產 權 業 界 和 企 業 代 表 亦 於 研 討 會 上 分 享 修 改 後 專 利 法 所 帶 來 的 新 發 展

和 經 驗 。 研 討 會 得 到 廣 泛 支 持 ， 約 300 人 出 席 。  

3. 繼 續 在 粵 巡 迴 舉 辦 「 粵 港 知 識 產 權 與 中 小 企 業 發 展 」 研 討 會  

粵 港 雙 方 於 2010 年 6 月 在 廣 州 市 合 辦「 粵 港 知 識 產 權 與 中 小 企 業 發 展 」

研 討 會 。 爲 配 合 兩 地 經 濟 社 會 發 展 新 趨 勢 ， 本 年 度 研 討 會 主 題 由 往 年

的 「 以 知 識 產 權 開 拓 商 機 」 更 改 爲 「 以 知 識 產 權 促 進 企 業 轉 型 升 級 」。

國 家 知 識 產 權 局 國 際 合 作 司 呂 國 良 司 長 主 持 開 幕 式 並 作 專 題 演 講 ， 粵

港 兩 地 政 府 知 識 產 權 部 門 官 員 、 企 業 與 知 識 產 權 業 界 專 家 在 會 上 介 紹

內 地 與 香 港 知 識 產 權 制 度 的 最 新 進 展 、 企 業 知 識 產 權 發 展 與 有 效 保 護

經 驗 分 享 、 知 識 產 權 海 關 保 護 實 務 ， 以 及 企 業 進 軍 海 外 的 知 識 產 權 策

略 等 內 容 ， 約 250 人 參 加 。  

4. 推 進 粵 港 知 識 產 權 案 件 協 作 處 理 機 制 建 設   

粵 港 海 關 知 識 產 權 合 作，獲 得 良 好 的 成 效。兩 地 海 關 自 2009年 7月 至 2010

年 6月 共 交 換 各 類 情 報 信 息 62件；開 展 海 關 保 護 知 識 產 權 聯 合 執 法 行 動 4

次 ， 查 獲 涉 嫌 侵 權 案 件 47宗 。  

經 粵 港 兩 地 知 識 產 權 執 法 部 門 共 同 努 力 ， 雙 方 在 完 善 粵 港 知 識 產 權 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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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協 作 處 理 機 制 方 面 ， 取 得 新 的 突 破 。 海 關 總 署 廣 東 分 署 、 廣 東 省 公

安 廳 、 廣 東 省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局 和 廣 東 省 版 權 局 已 分 別 與 香 港 海 關 建 立

聯 繫 網，使 粵 港 兩 地 執 法 單 位 在 日 常 執 法 工 作 中，能 夠 即 時 交 換 情 報 ，

互 相 配 合 ， 打 擊 侵 權 活 動 。  

5. 繼 續 深 入 開 展 粵 港 兩 地 「 正 版 正 貨 承 諾 」 活 動  

粵 港 兩 地 一 直 積 極 推 進 「 正 版 正 貨 承 諾 」 活 動 。 截 至 2010 年 7 月 30

日，廣 東 省「 正 版 正 貨 承 諾 」活 動 試 點 市 參 加 活 動 的 商 戶 合 計 超 過 500

家 。  

此 外 ， 粵 港 雙 方 於 2010 年 5 月 在 深 圳 舉 行 「 正 版 正 貨 承 諾 」 計 劃 交 流

會 議 ， 讓 港 方 發 標 貼 機 構 和 粵 方 倡 導 機 構 及 參 與 商 戶 代 表 ， 分 享 推 行

計 劃 的 經 驗 。  

6. 在 粵 開 展 粵 港 展 會 知 識 產 權 保 護 實 務 培 訓  

 廣 東 省 對 外 貿 易 經 濟 合 作 廳 、 廣 東 省 知 識 產 權 局 與 香 港 知 識 產 權 署 於

2009 年 12 月 在 陽 江 市 舉 行 「 涉 外 會 展 知 識 產 權 保 護 培 訓 班 」， 逾 230

人 參 加 。 培 訓 班 得 到 商 務 部 條 法 司 陳 福 利 處 長 支 持 和 作 專 題 發 言 ， 粵

港 兩 地 專 家 詳 細 分 析 兩 地 展 會 的 知 識 產 權 保 護 情 况 ， 有 效 加 强 兩 地 企

業 對 參 展 和 知 識 產 權 維 權 事 宜 的 認 識 。  

7. 在 粵 舉 辦 港 資 企 業 利 用 專 利 信 息 加 快 轉 型 升 級 培 訓 班  

雙 方 於 2009 年 12 月 在 廣 州 市 舉 辦 「 粵 港 企 業 專 利 信 息 運 用 培 訓 班 」，

130 多 位 來 自 政 府 部 門、企 業 和 知 識 產 權 業 界 人 員 出 席。國 家 知 識 產 權

局 和 廣 東 省 專 利 信 息 中 心 的 專 家 講 解 專 利 文 獻 的 特 點 和 專 利 文 獻 檢 索

方 法 與 技 巧 ， 促 進 企 業 對 專 利 信 息 的 掌 握 及 運 用 ， 加 快 轉 型 升 級 的 步

伐 和 加 强 應 對 粵 港 兩 地 經 濟 社 會 發 展 的 能 力 。  

8. 在 粵 舉 行 兩 地 知 識 產 權 執 法 最 新 科 技 分 享 交 流 活 動  

廣 東 省 公 安 廳 與 香 港 海 關 於 2010 年 6 月 在 廣 州 市 舉 行 粵 港 知 識 產 權 刑

事 執 法 最 新 科 技 分 享 研 討 會 ， 雙 方 安 排 了 有 關 專 業 人 員 就 網 絡 執 法 最

新 科 技 及 經 驗 進 行 了 演 講 。  

9. 合 作 編 撰 《 粵 港 澳 知 識 產 權 簡 明 手 册 》 英 文 本  

爲 協 助 來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非 華 語 人 士 認 識 粵 港 澳 的 知 識 產 權 法 制 及 了 解

三 地 的 保 護 情 况 ， 粵 港 雙 方 知 識 產 權 部 門 與 澳 門 特 區 政 府 經 濟 局 於

2010 年 5 月 合 作 完 成 編 撰 《 粵 港 澳 知 識 產 權 簡 明 手 册 》 英 文 本 ， 並 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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載 至 相 關 網 站 ， 以 供 公 衆 下 載 查 閱 。  

10. 開 展 粵 港 創 意 產 業 企 業 知 識 產 權 交 流  

廣 東 省 知 識 產 權 局 與 香 港 知 識 產 權 署 於 2009 年 12 月 在 廣 東 省 舉 辦「 粵

港 創 意 產 業 企 業 知 識 產 權 運 用 與 管 理 交 流 活 動 」，得 到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駐

粵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、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創 意 香 港 、 創 意 產 業 企 業 和 科 研 機

構 支 持 。 香 港 代 表 團 到 訪 廣 州 天 河 軟 件 園 及 黃 花 崗 科 技 園 進 行 考 察 ，

並 與 業 界 人 士 交 流 有 效 的 知 識 產 權 運 用 與 管 理 經 驗 。  

11. 推 進 粵 港 知 識 產 權 中 介 服 務 機 構 交 流  

2010 年 6 月 ， 廣 東 省 知 識 產 權 局 和 香 港 知 識 產 權 署 在 廣 州 市 合 作 舉 辦

第 三 次 粵 港 知 識 產 權 中 介 服 務 機 構 交 流 活 動 ， 以 「 最 佳 實 踐 」 和 「 最

佳 經 營 模 式 」 為 主 題 ， 爲 兩 地 中 介 服 務 機 構 代 表 進 行 座 談 交 流 ， 加 強

聯 繫 和 加 深 相 互 了 解 。 會 後 ， 香 港 代 表 團 到 訪 三 家 廣 東 省 具 規 模 的 知

識 產 權 中 介 服 務 機 構 進 行 考 察 訪 問 。  

12. 「 公 司 註 册 與 註 册 商 標 的 關 係 與 現 狀 」 調 研 報 告  

雙 方 經 過 多 輪 意 見 交 換，並 認 真 審 閱 和 修 改 完 善 內 容，「 公 司 註 册 與 註

册 商 標 的 關 係 與 現 狀 」 調 研 已 結 束 ， 調 研 報 告 亦 已 完 成 。  

13. 持 續 更 新 「 粵 港 澳 知 識 產 權 資 料 庫 」 與 「 粵 港 知 識 產 權 合 作 專 欄 」 信

息  

粵 港 雙 方 對 資 料 庫 持 續 維 護 和 更 新 網 站 資 訊 ， 並 積 極 擴 充 內 容 。 粵 港

雙 方 知 識 產 權 部 門 與 澳 門 特 區 政 府 經 濟 局 共 同 編 撰 的 《 粵 港 澳 知 識 產

權 簡 明 手 册 》 中 英 文 本 ， 均 已 上 載 至 資 料 庫 和 專 欄 ， 以 便 公 衆 下 載 及

查 閱 。  

14. 開 展 香 港 考 生 在 粵 參 加 全 國 專 利 代 理 人 資 格 考 試 工 作  

全 國 專 利 代 理 人 資 格 考 試 於 2009 年 12 月 在 內 地 多 個 考 點 舉 行 。 香 港

知 識 產 權 署 協 助 香 港 考 生 報 名 參 加 在 廣 州 考 點 舉 行 的 考 試 ， 並 宣 傳 在

廣 州 市 和 深 圳 市 舉 辦 的 專 利 代 理 人 資 格 考 試 考 前 培 訓 課 程 。  

15. 推 進 知 識 產 權 相 關 民 間 組 織 機 構 交 流  

粵 港 雙 方 知 識 產 權 部 門 積 極 推 動 兩 地 知 識 產 權 相 關 民 間 組 織 機 構 間 的

交 流 與 合 作 ， 並 邀 請 香 港 貿 易 發 展 局 、 香 港 工 業 總 會 、 香 港 律 師 會 、

香 港 商 標 師 公 會 、 亞 洲 專 利 代 理 人 協 會 香 港 分 會 、 廣 東 專 利 代 理 協 會

等 參 與 雙 方 合 作 舉 辦 的 活 動 ， 爲 民 間 機 構 開 展 合 作 提 供 了 交 流 平 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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